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校运会教职工
“三对三”男子篮球比赛方案
为了提高我校教职工体育锻炼的意识，展现教职工风采，培养和增强团队合作精神，搭建教职工相互交流的平台，根据校运会总体方案，决定举行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校运会教职工“三对三”男子篮球比赛。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名称
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校运会教职工“三对三”男子篮球比赛

二、活动对象

我校男教职工

三、比赛时间

2015年12月7日至11日（根据报名情况可适当调整比赛时间）

四、比赛地点

梧州学院风雨球场篮球场

五、报名方式及报名时间

比赛以二级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不可跨工会组队，每个二级工会不少于一支球队，每支球队不少于4人；报名时各球队除提交纸质材料外，还需于2015年11月27日前将“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校运会教职工‘三对三’男子篮球比赛报名表”（附件1）电子版材料发送至124027694@qq.com，纸质材料交于师范学院韩小平处（师范校区C310室）。
六、比赛规则
参照中国篮球协会“三对三”篮球竞赛规则执行（见附件2）。
七、比赛方法

本次比赛不设种子队，直接进行分组抽签。比赛共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按小组排名进行淘汰赛，具体视报名情况予以调整。
八、奖项设置

比赛奖励前八名。
九、其他事项
1.教工“三对三”篮球比赛作为校运会的一个项目，纳入各二级工会团体总分计分范畴，第一至第八名积分分别为18、14、12、10、8、6、4、2；弃权一场，适当扣除团体总分奖金。

2.比赛球服自备，每次比赛每队球服颜色必须一致或接近；上场比赛前，比赛双方应协商球服颜色，不可冲突。

3.每队由4名球员组成，设队长1名，队长是场上唯一一个与裁判沟通的负责人。

4.裁判由协会与梧州学院学生篮球协会协商解决，每场比赛设裁判1名，记录员1名，计时员1名。

5.每个队员不得代表两个及以上的球队参加比赛，否则取消其所在队比赛成绩及参赛资格。
6.参赛者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参加篮球运动的比赛者，参加人员做出参加此次活动的行为被视为参加者已对参加活动存在风险和意外已做了审慎的评估，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7.具体比赛赛程、场地及其他有关事宜待报名抽签后另行通知。
8.抽签时间定于2015年11月30日17:40，地点为师范校区C301室。
9.未尽事宜由梧州学院教职工篮球协会负责解释。
附件1：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运动会教职工“三对三”男子篮球比赛报名表

附件2：中国篮球协会“三对三”篮球竞赛规则。
                       梧州学院工会委员会
                        2015年11月17日

附件1

梧州学院第二十六届运动会教职工“三对三”
男子篮球比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队名：

	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备注

	1
	
	
	

	2
	
	
	

	3
	
	
	

	4
	
	
	

	
	
	
	


队长：              联系电话：
注：队名如一个工会有多支队伍，可命名为1队、2队等

附件2：

中国篮球协会“三对三”篮球竞赛规则

除下列特殊情况外，比赛均按照最新国际篮球规则执行。
1、 场地和器材 
第一条 
1-1 场地：半个标准的篮球场地（14×15米）或按照半场比例适当缩小（长度减少1米，宽度减少2米），地面坚实、平整。 
1-2 球篮：距地面3.05米的球篮提供给男女成年组和男子初中（含初中）以上青年组，距地面2.8米的球篮提供给男子小学组、女子初中和小学组。 
1-3 球： 男女成年组和男女初中（含初中）以上青年组可使用圆周在75~78厘米、质量在567~650克的球；男女小学组可使用圆周在68~72厘米，质量在450~500克的球。      

二、工作人员及其职责 
第二条 
2-1 裁判人员：设1~2名裁判员和1名记录员。 
2-2 服装：裁判员与记录员要着装一致，但其颜色、款式应区别于运动员。 
2-3 权利：比赛设1名裁判员时，他是比赛中唯一的执法宣判人员 比赛设2名裁判员（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时，两名裁判员对场上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有权作出宣判，如发生矛盾，主裁判员是终决人员，并负责在记录表上签字。副裁判员兼管记20秒违例。 
2-4 记录员职责：记录员兼管计时、记分。记录两队累积的分数（包括投篮和罚球的得分）、全队及个人犯规次数、以及比赛时间并按照规则要求宣布比赛进行的时间和比分。  

三、规则 
第三条 
3-1 运动员人数：比赛双方可报名4~5人，上场队员为三人。 
3-2 比赛时间： 
3-2-1 初赛、复赛不分上下半时，全场比赛时间为10分钟（组织者可根据参赛队数多少修订时间为12或15分钟）。比赛进行到5分钟和9分钟时，记录员各宣布一次时间。如果只有10分钟比赛时间，则双方队都不得暂停（遇有队员受伤，裁判员有权暂停比赛1分钟）。如比赛安排为12或15分钟，则分别允许请求一次或两次暂停，每次暂停时间为30秒。 
3-2-2 决赛分上下两个半时，每半时8分钟，上半时与下半时之间休息3分钟。 
3-2-3 比赛中除在罚球、暂停、球员受伤及比赛结束等情况下停止计时表外，其余情况均不停表。 
第四条 
4-1 比赛开始：双方以掷硬币的形式决定发球权，然后在发球区掷界外球开始比赛。 决赛阶段，上半时获发球权的队，下半时不再获发球权，由对方队在发球区掷界外球开始比赛。 
4-2 发球区：中圈不在场地中的半圆叫做发球区，发球区的地面（包括线）算界外。 
4-3 发球：在发球区掷界外球算做发球。 
第五条 
5-1 攻守转换： 
5-1-1 每次投篮命中后，都由对方发球。 
5-1-2 所有交换发球权的情况（如违例、界外球及投篮命中后），均为死球，在发球区掷界外球继续比赛。 所有不交换发球权的情况（如不执行罚球的犯规），则在就近的三分线外发球。在这种情况下，发球前，必须由裁判员递交球。    

5-1-3 守方队员断球或抢到篮板球后，必须将球运（传）出三分线外（持球队员必须双脚踏在三分线外），才可以组织进攻，否则判进攻违例。 
5-1-4 争球时，在罚球圈跳球，任何一方得球都必须将球运（传）出三分线（持球队员必须双脚踏在三分线外），才可以组织进攻，否则判进攻违例。跳球中得意外投中无效，重新跳球。 凡因涉及5-1-3和5-1-4中出现的违例，裁判员的手势为：两手前臂交叉于脸前，以示违例，交换发球权。（这个手势跟换人手势一样，我的绘画技术不行，就不画了，原文有这个手势的图示。HKMJ注）。 
第六条 
6-1 20秒规则：24秒规则改为20秒 
6-2 犯规法则： 
6-2-1 比赛中，每个队员允许三次犯规，第四次犯规罚出场。 
6-2-2 任何队员被判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则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6-2-3 每个队累记犯规达5次后，该队的第六次以后的侵人犯规由对方执行2次罚球。前5次犯规中，凡对正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如投中，记录得分、对方个人和全队犯规次数，不追加罚球，由守方发球继续比赛；如投篮不中，则判给攻方被侵犯的队员1次罚球，如罚中得1分，并由攻方继续掷界外球，如罚不中，仍由攻方掷界外球。 
6-2-4 在使用小篮架的比赛中，不允许队员出现扣篮动作，也不允许队员将身体的任何部位悬挂于篮圈或篮架上，否则，可被判罚离场并不能再被替换上场，且该队失去球权。  

第七条 7-1 替换：只能在比赛计时钟停止的情况下替换，被换下的队员不能再被替换上场（场上队员不足3人时除外）。 
第八条 8-1 得分相等和决胜期： 比赛时间终了，以得分多者为胜方。初赛及复赛阶段，比赛时间终了，如得分相等，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只要出现某队领先1分即为胜方，比赛结束。 在决赛阶段，比赛时间终了，如得分相等，则增加3分钟决胜期，发球权仍以掷硬币的形式决定。如果决胜期得分仍相等，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只要出现某队领先1分即为胜方，比赛结束。 
第九条 
9-1 队长：比赛中，队长是场上唯一发言人。 
9-2 纪律：比赛中应绝对服从裁判，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 
本规则适用于全国各种级别的"三对三"比赛，解释权归属中国篮球协会。

